攀枝花市东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指导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对其所有的集体资产依法享有经营管理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四川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指导意见所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经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依法成立并取得特别法人资格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第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和村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管理村集体资源、资产、资金（以下简称“三资”），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自主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和监督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集体“三资”管理权利。
第三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按照民主管理的原则，建立健全成员大会和成员（代表）大会制度，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行使对集体资产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
第四条 攀枝花市东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负责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统一印制并核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以下简称《登记证》）。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机构由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成
第六条 成员大会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全体成员组成。凡涉及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交成员大会讨论决定；成员数量较多的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设立成员代表大会，成员代表大会按照章程规定行使成员大会的部分职权，但制定、修改本集体经济组织章程 、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取得或者丧失事项、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合并、分立和解散等事项作出决议除外。
第七条 理事会是成员大会的执行机构，对成员大会负责，具体负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日常工作。理事会设理事长、理事，村党组织书记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担任理事长。监事会是成员大会的监督机构，对成员大会负责，监事会设监事长、监事。
第八条 理事会、监事会的组成人员，由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可与村“两委”干部交叉任职，推行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通过选举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由理事会选聘，财务人员聘用实行回避制度，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及其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不得担任财务人员。
[bookmark: OLE_LINK5]第九条 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听取审查理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讨论决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发展规划、财务预决算、生产经营重大事项、收益分配方案，选举、罢免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等。
[bookmark: OLE_LINK2]第十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成员或三分之一以上的成员代表联名，可以要求罢免不称职的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理事会应当在收到罢免议案二十日内召开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进行表决，逾期不召开的，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限期召开。
第三章 登记管理
第十一条 根据《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管理办法》办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凭《登记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刻制印章、开立账户等手续。《登记证》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
第十二条 《登记证》载明事项发生变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在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办结变更手续。
第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照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事项变更申请表》、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作出的变更决议、修改后的组织章程、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复的文件等材料。
第四章 运营管理
第十四条 农村集体资金指村组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
农村集体资产是指村组集体投资兴建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水利、交通、文化、教育等基础公益设施以及农业资产、材料物资、债权等其他资产。分为生产经营类、管理类和公益类。
（一）生产经营类。指可直接为本集体获得经营收入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固定资产，包括所有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出租发包和直接经营使用的固定资产。为农户种养业提供保障的设施，如排灌设施、农用机械、防洪堤围、机耕桥路等。属于集体直接经营种养业而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划归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类别。
（二）管理类。指为管理目的而使用的固定资产，如办公大楼、办公用的设备及机动车辆等。
（三）公益类。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服务于集体公益事业的固定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如集体经济组织的学校、幼儿园、敬老院、图书馆、老人活动场所、医院、卫生站、医疗所以及治安保卫、民兵、计划生育所使用的房屋、设施、设备及社区内的公用道路、桥梁、公路、绿化带、路灯等，公益性生物资产包括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等以防护、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产。
管理类和公益类固定资产如转为以营利为目的，则应划归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类别。
农村集体资源指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森林、林木、山岭、草地、荒地、滩涂、水面、碳汇、风能、光伏、旅游观光（含森林景观）等自然资源。土地和荒山、荒地、滩涂、水面等资源性资产的经营和使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合理开发利用，不得非法处置或者擅自改变用途。
第十五条 未经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不得将集体资产、资源、资金出借给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为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经济担保。
第十六条 在保证集体资金资产安全及收益的前提下，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合实际、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项目。
（一）通过提供厂房、入股合作、服务等方式引进市场主体。
（二）引导成员将土地承包权折股入社，发展规模化经营。
（三）利用财政资金投资兴建商铺、厂房等形成固定资产。
（四）依托项目平台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康养民宿等项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可以直接经营，也可以采取承包、租赁、参股、联营、股份合作、合资、合作的方式进行资产的经营活动，重大经济项目应公开交易并进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经营集体资产的，应当明确经营目标和经营责任，制定经营方案和管理制度。其中帮扶项目资产按照《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接收扶贫和帮扶项目资产的通知》（川农函〔2025〕184号）文件要求加强管理。
第十七条 定期开展资产清查。由各村“两委”负责组织财务管理人员，对村、组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债权债务等逐项进行清理核对，造册登记，达到账款、账证、账实、账表相符。帮扶项目资产要进入移交管理的，必须履行移交手续，无手续不接收，委托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组，由村“两委”、村民小组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集体资产进行资产风险评估：
（一）以招标方式发包、出租集体资产的；
（二）以参股、联营、股份合作、合资方式经营集体资产的；
（三）拍卖、转让集体资产的；
（四）以集体资产抵押或者提供其他形式担保的；
（五）其他依法需要进行资产评估和风险评估的。
第五章 收益分配
第十九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严格规范“三资”管理使用。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资金资产资源对外融资借款或租赁固定资产时，应严格遵守本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规范管理。
[bookmark: OLE_LINK6]第二十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可分配收益应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对集体和全体成员分配。村集体自有资源、资产、资金所产生的收益归村集体和所有成员，主要用于全体成员分红、村集体经济发展及按章程规定用于集体福利和激励经营管理人员等支出。
[bookmark: OLE_LINK7]第二十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照组织章程规定的期限向成员公开经营方案、财务收支情况等重大经济事项，会计年度终了后应当依照组织章程规定的期限公开上年度资产状况、财务收支、债权债务、收益分配、预决算执行等情况。财务公开资料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签字确认后，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
第六章 财务及收支管理
第二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工作应当在村党组织领导下，由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会计人员等按规定履行职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法依规配备专(兼)职会计人员，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实行委托代理记账。重大财务事项决策严格落实 “四议两公开” 民主决策程序，经集体经济组织民主议定后，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接受区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监督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如实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状况，财务活动应当遵循民主管理、公开透明、成员收益、支持公益的原则；应当依法依规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指导；应当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加强会计档案建设和管理，做好会计资料的保管工作。
第二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法取得收入，并及时足额缴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户，具体收入包括：政府补助收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经营主体（含各类企业）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土地等取得的利润、分红收入、租金收入、土地流转收入；对外投资收益；国家及企事业单位建设征地补偿（村集体资产部分）；各级组织捐赠收入；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筹资款；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以及其他各类收入（除财政拨款人员补助、办公经费之外）。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第二十四条 经费支出1000元及以下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长、理事长会审会签；经费支出1000元以上、10000元及以下的，召开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决议，决议结果公开后，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长、理事长会审会签；经费支出10000元以上、50000元及以下的，召开成员代表大会、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决议，决议结果公开后，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长、理事长、两名股东代表会审会签后，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经费支出50000元以上的，召开成员代表大会、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决议，决议结果公开后，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长、理事长、两名股东代表会审会签后，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和支出按《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执行。所有资金申请，必须严格按照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财务审批程序，将相关发票、支出附件、合同协议、会议记录、会议照片和参会人员签到册等全部报账资料提交审核，经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通过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账员才能按程序办理资金支出。从基本账户支出的资金，当月每一笔收支都要按规定进行账务处理，并将凭证、票据及其他原始资料及时报委托代理记账机构，以便记账存档。
第七章 资产监管
第二十五条 明确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级监管服务力量后，仍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按照村内各会计核算主体分设账簿，继续保持原核算单位的独立性。
第二十六条 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审批权、收益权等归原集体经济组织，债权债务仍由原集体经济组织清收和偿还，不得混淆变更债权债务关系，严禁平调、挪用集体资金。
第二十七条 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服务工作与村集体组织在财务管理上是代理和委托的关系，村级收支与财务决策由集体经济组织履行民主程序后决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负有监管责任，督促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运用和处置集体资产、规范财务管理，不能越俎代庖，干涉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经营活动。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攀枝花市东区域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运营管理，适用本指导意见。
第二十九条 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本指导意见有效期为2年。


